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長洲聖心學校通告（11/12/012） 

 學生午膳事宜 

 敬啟者： 本校由 9 月 14 日開始全日上課，學生午膳時間為中午 12 時 40 分至下午 1 時 40 分。茲列可供選擇的午膳方式及應注意事項於下： 

 午膳方式 注意事項 

 

1 ＊ 回家午膳  ＊ 家長接送外出 午膳 

 

� 家長須為學生申請「回家午膳証」，申請時繳交學生相片一張及証件套費用伍元正； 

� 中午，學生離校午膳前，須配戴「回家午膳証」，並讓當值老師檢查； 

� 小一學生必須由家長接送離校； 

� 家長臨時決定學生回家午膳，須預先通知學校，否則不能擅自離開學校； 

� 請勿讓 貴子女自行在島上的食店午膳； 

� 午飯後請帶同學生盡快回校，勿讓學生在街道上或商店裏流連; 

� 離校午膳學生必須準時（下午 1 時 40 分前）回校上課，否則作遲到或曠課論。 

2 家長送午飯到校 � 如家長送飯 / 學生自攜午飯到校，請注意學校不會提供翻熱服務； 

� 家長為學生送飯，請在中午 12 時 35 分前放置於禮堂的飯盒收集箱。飯盒及食具必須放置於手挽袋內，袋面清楚註明學生姓名及班別，以便學生自行拿取（1、2 年級可放於二樓正門入口的收集箱，由本校職工送至課室）； 

� 學生需自備濕毛巾、餐墊、餐具及食水； 

� 餐盒及食具請讓 貴子女於放學時自攜回家。 

3 訂購飯盒 � 學生家長可到島上提供預訂及送貨服務的食肆訂購飯盒； 

� 食店將食物送到學校後，由學生自行拿取（1、2 年級飯盒由本校職工送至課室）； 飯後學生須自行將食盒放置於食肆提供的飯盒回收箱內，由有關食店收回； 

� 貴家長如選擇此服務，須在本校開始全日上課前到有關食肆辦妥。 

 請填妥下附回條，於 9 月 8 日或以前交回班主任彙集。如就學生午膳事項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 29810330 與劉樹榮主任聯絡。 

 此致 貴家長 
 

 校長     丘 宇 文     謹啟             (  丘 宇 文 ) 二零一一年九月五日 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�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－ 

      長洲聖心學校通告（11/12/012） 回  條   敬覆者： 本人為    年級     班學生                  的家長，現為 ＊小兒 / 小女 選擇的午膳方式如下： （請「�」選一項午膳方式） 
� 回家午膳 / 家長接送外出午膳 及申請「回家午膳証」  � 家長送午飯到校  � 自行到島上食肆訂購飯盒 ＊ 商號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可自由填寫） 此致 長洲聖心學校 家長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期：2011 – 09 -          ＊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最後繳交回條日期：2011 年 9 月 8 日  



長洲聖心學校  
2011 年度班級學生午膳分類統計  

班別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班主任：               
班號 學生姓名 外出午飯 家長送飯 訂購飯盒 學生午飯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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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計：     
※ 請以 � 表示學生選擇類別  

備註：請製作「外出午膳」學生名單並張貼於課室。 

      班主任請製作「回家午膳証」並發給學生。  


